
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NSC-2024-0029）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

一、招标条件

    

本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

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011.749883万元，招标人为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项目的施工内容主要为对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的38.02km主管铺

设进行施工。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3.1 

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持有效的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必须是在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和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综合监管

系统建立信用档案的市场主体单位； 

3.3 

投标人必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处

于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 

3.4（A） 

本项目对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不作资格要求；（适用于所有水利工程或《住房

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2014〕159号）规

定可由三级资质企业承担的水利工程）

3.5（A） 拟任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注册在本投标单位的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B类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为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正式员工，无在建

项目；（适用各类水利工程施工项目）

3.6 

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为投标单

位正式员工；

3.7 

拟任专职安全员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且为投标单位正式员工；

3.8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9 

依据《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湘水办〔2017〕113号）、《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建

设市场主体红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水发〔2018〕28号），凡被列入水

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黑名单或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黑名单并在有效

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受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及湖南省直有关部门取消投

标资格以上处罚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以及被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

禁止参与本次投标。

3.10 其他： 

1、各投标人应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失信行为。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并在有效期的从业单位及从业人员禁止参与本

次投标。 

2、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

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4年10月21日 00时00分到2024年11月12日 08时30分

获取方式：见附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1月12日 09时00分

递交方式：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不见面开标大厅”电子上传文件

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11月12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 

/）上公开进行开标，所有投标人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开标。

七、其他

    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地    址：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豸山路82号                             

   联 系 人：白帆                             

   电    话：1867463976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尚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中路41号开源鑫贸大楼2805

   联 系 人： 廖爱文

   电    话： 17773852160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 招 标 项 目  

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项目名称）已由  

江 华 瑶 族 自 治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 项 目 审 批 ， 核 准 或 备 案 机 关 名 称 ） 以  

江发改审[2023]407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建设资金来自  

中央资金与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资金来源），招标人为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为  

湖 南 尚 诚 工 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  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主管施工项目。

2.2 建设地点：江华瑶族自治县乡镇 。

2.3 

建设规模（项目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项目特性、总投资额、总

工期等）：本项目的施工内容主要为对江华县小型引调水工程的38.

02km主管铺设进行施工。

2.4 

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及相应计划工期：（1）具体的范围和内容详见

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2）标段划分本项目共1个标段（

具体以施工图和财政评审后的工程量清单为准），总招标金额为：1

0117498.83元。计划总工期 120日历天 。

2.5 质 量 要 求 ：  

符合国家及行业施工规范要求，验收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 。

2.6 其他要求：   /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持有效的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必须是在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和湖南省水利建设市

场综合监管系统建立信用档案的市场主体单位； 

3.3 

投标人必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

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

项目施工的能力； 

3.4（ A）  

本项目对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不作资格要求；（适用于所有水利工

程或《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

（建市〔2014〕159号）规定可由三级资质企业承担的水利工程

）

3.5（ A）  拟任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注册在本投标单位的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

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为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

头人）正式员工，无在建项目；（适用各类水利工程施工项目）

3.6 

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且为投标单位正式员工；

3.7 

拟任专职安全员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C类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且为投标单位正式员工；

3.8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9 

依据《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

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湘水办〔2017〕113号）、《湖南省水利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红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水发〔2018〕28号），凡被列入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黑

名单或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黑名单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

从业人员，受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及湖南省直有关部门取消投标资格

以上处罚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以及被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

和从业人员，禁止参与本次投标。

3.10 其 他 ：  

1、各投标人应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失信行为。被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并在有效期的从业单位

及 从 业 人 员 禁 止 参 与 本 次 投 标 。  

2、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

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及修改、澄清答疑发布

4.1 请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自  2024 年 10月 21日～  2024 年      

11月12日  9:00止（北京时间）在  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网上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4.2 投标人须先在  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  /  

）按企业注册操作说明进行注册并获取CA证书后，自行下载招标

文件。

4.3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的修改、澄清答疑在  

湖 南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 永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网上发布，投标人自行下载。

5、投标担保

5.1（ A）  

需递交投标担保：银行子账号、电子保函、线下保函，具体方式由

投标人自行选择，详见招标文件的规定。

6、投标文件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4 年 

11月 12日  09 时  00 

分 （ 北 京 时 间 ） ， 投 标 人 应 在 投 标 截 止 时 间 前 通 过  

永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 网 址 ：   / 

）在线递交投标文件并完成在线签到。

6.2 电子投标文件解密时间为发出解密指令后，（  30 

）分钟内完成。

6.3 开标地点：招标人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 

/）上公开进行开标，所有投标人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开标。请投标

人确保投标文件在规定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必须进入“不见面开

标大厅”解密，其他形式操作的解密，“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均

无法识别，后果由投标人自负。具体操作详见：“永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的“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指南”。招标人同时在永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置线下开标会场）。

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操作遇到问题时可及时

向软件公司咨询，咨询联系方式：4009980000 、0746-8520930。

7、评标办法

7.1 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   综合评估法I  。

7.2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

8、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8.1（ B）  

本项目招标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会。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在  

湖 南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 永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10、行政监督



本次招标行政监督部门为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局，电话：0746-

2323260。

11、联系方式

（1）招 标 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地     址 ：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豸山路82号  

联 系 人：白帆

电    话：18674639765（经本人同意公开）

（2）招标代理机构： 湖南尚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中路41号开源鑫贸大楼2805

联 系 人： 廖爱文

电     

话：17773852160（经本人同意公开，该联系人为项目负责人）


